


（3）2023年 5月开工建设，2024年 2月建设完成，2024年 3月投产运行。

（4）2024年 4月，新疆新能源（集团）环境检测有限公司对本项目进行

了现场踏勘和资料收集，并制定了验收监测方案；根据现场踏勘结果，本项目建

设区域生态修复效果良好，未造成环境污染及生态破坏，工程建设至验收调查期

间无环保投诉及处罚记录。

（5）2024年 7月，新疆新能源（集团）环境检测有限公司完成本项目竣

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的编制工作。

2.信息公开和公众意见反馈

经现场调查，本工程施工期、运行期均未发生环境投诉和突发环境事件发

生，无不良社会影响。

3.其他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3.1 制度措施落实情况

3.1.1 管理制度措施落实情况

本项目建设单位为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西北油田分公司，本项目运

行期管理单位为采油四厂，属于中国石化西北油田分公司下属二级单位。

中国石化西北油田分公司安全环保质量管理部负责全公司环境保护的监

督



3.2.1 生态

利用施工作业带作为施工便道，减少地表扰动；穿越方式采用顶管穿越，枯

水期施工，临时占地施工结束后进行了平整恢复；按相关要求对临时占地进行补

偿；施工单位开展了环境保护培训教育，实施了环境监理。

3.2.2 废水

施工期管道试压废水用于洒水降尘；施工人员生活区为区域内已建生活基

地，施工期间生活污水委托库车市老城环境卫生有限责任公司清运处理。

3.2.3 废气

施工期采取分段施工的方式；合理规划车辆运输路线、运输车辆采取密闭措

施。运营期无废气产生。

3.2.4 噪声

采用低噪声设备，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对车辆、设备定期进行维护、保养。

3.2.4 固废

施工过程产生的土方回填至挖方处，余方就近摊铺平整，无弃土产生；焊接

渣交废品回收再利用；施工人员生活垃圾收集后委托库车市老城环境卫生有限责

任公司清运处理。

运营期不产生固体废物。

3.3 配套措施落实情况

3.3.1 区域消减及淘汰落 老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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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行政许可决定书》（阿地林资许准〔2023〕72号），按照库车市自然资源局

有关征地及补偿要求办理相关手续。注水管线在公益林分布区时，采取人工开挖，

周边植被自然恢复中。

3.4 变动情况

本工程实际建设与环评阶段相比，实际建设地点、性质、规模、工艺、污染

防治和生态保护措施与环评报告及环评批复对照，本工程变动内容不属于重大变

动。

4 整改工作情况

验收组要求加强日常巡检工作，定期修订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及应急预案，并

组织演练，防止环境污染事故的发生。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西北油田分公司

2024年 7月 4日


